
四川文理学院学术交流活动审批表
	主讲人
	


	主讲题目
	


	活动类别
	学术报告/座谈/沙龙
	地点
	


	承办部门
	

	经办人
	


	参会人员
	学生：    人；教师：    学院    人，    学院    人；

	举办时间
	

	备案时间
	


	主讲人姓名
	

	职称/职务
	


	主讲人简介：
	




	报告内容简述：
	




	承办部门意见：


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	办公室审核情况：


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党委宣传部审核情况：


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	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情况：


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归口管理部门
审批意见
	
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 

	特殊事项说明或审批
	








填表前重要提醒：
1.学术交流的备案是学校高度重视的工作，请各承办单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完成，科技处将尽力为各部门提供热情、周到和高效的协助。
2.此表适用与我校各部门举办的各项学术交流活动，包括学术报告/学术座谈/学术沙龙等。
3.请如实填写此表中的信息, 不得填写不实信息。
4.备案期限：请提前7个工作日提出申请和备案，经学校批准后，方可举行。对不符合备案时限要求的，学校将不予审核和批准，各部门不得举办。
5.关于“承办部门意见”。由各部门主要领导在此签署意见，并作为此项活动责任领导。非主要领导签名或不签署是否同意，视作无效。
6.办公室对学校接待秦巴讲坛、学术报告、学术座谈的专家按要求审核接待标准与开支并签署意见。
7.人文社科类学术会议，需宣传部审核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并签署意见。
8.涉外学术交流活动需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9. 审批表一式三份，归口管理部门1份、计财处报销1份、承办部门1份。

